
全民健康保險特殊材料給付規定修正對照表 

給付規定分類碼：D201-1 

(自 106 年 O9 月 O1 日生效)  

 修正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一、重建型、迷你型、微小型顏面骨

板：限使用在髮際線以外，且符

合以下條件之一 

(一)限使用於顏面骨折患者。 

(二)顏面及上、下顎骨惡性腫瘤切除 

重建手術之患者使用。 

二、BURR HOLE PLATE、顱骨固定

夾：用於顱骨手術患者，每次手

術使用總數以 3個為限。 

重建型、迷你型、微小型顏面骨

板、BURR HOLE PLATE、頭骨固

定夾給付規定： 

(一)限使用在髮際線以外，且符

合以下條件之一： 

  1.限使用於顏面骨折患者。 

  2.顏面及上、下顎骨惡性腫瘤

切除重建手術之患者使用。 

(二)BURR HOLE PLATE、頭骨

固定夾每次手術使用總數

以 3個為限。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正之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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